
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富蕴县人民医院口腔诊疗中心能力改造提升项目-设备采购的潜在供应商应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团结南路东侧200号2层20号新疆正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1年08月23日15点30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ZD2021-088
项目名称：富蕴县人民医院口腔诊疗中心能力改造提升项目-设备采购
预算金额：450万元
最高限价（如有）：450万元
采购需求：口腔设备等，具体采购清单及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合同履行期限：详见招标文件
本项目（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投标人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网站上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凡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企业法人资格;投标人在参加政府采购中没有重大的违法、违规行为或其他不良纪录；具备通过有效年检的法人营业执照原件，有良好的信誉、技术支持能力与较强的售后服务能力。按照《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要求，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投标人是投标货物制造商的需提供《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投标人是投标货物经销商的需提供《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及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所投产品需具备《医疗器械注册证》。
三、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 2021 年08月 03 日至 2021年08 月 09 日，每天上午10:00至14:00，下午16:00至19: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新疆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团结南路东侧200号2层20号 

 方式：线下获取
售价：300元/现金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2021 年 08 月 23 日 15 点 30 分（北京时间）

地点：详见招标文件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其他补充事宜

报名时须提供的证明材料：以下证明文件需提供原件和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的复印件一式两份：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附法定代表人、委托人身份证正反面）；②委托人身份证；③营业执照（三证合一）；④委托人社保缴纳证明⑤制造商的需提供《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经销商商需提供《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及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　富蕴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地址：　富蕴县　　　　　　　　

项目联系人：杜世平             
联系方式：　0906-8725037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如有）
名    称：新疆正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新疆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团结南路东侧200号2层20号
联系方式：0906-2103355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冯晓云      
电　　 话：13369069098　
